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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 第 4 号）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榆县润丰滴灌管

厂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吉林省清山绿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站进行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建设单位在网络、报纸，和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的方

式进行了公开，且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生态环境网公示网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一、工程情况介绍

工程名称：通榆县润丰滴灌管厂建设项目

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通榆县乌兰花镇西新力村，厂区中心坐标为经度 122.503221385，

纬度 44.690265704，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厂界东侧为空地，47m 处为民宅；南

侧紧邻村路，隔村路 15m 为民宅；西侧为空地，隔空地约 30m 为闲置厂房。 

总投资：项目总投资60万元，环保投资为17万元，占总投资的28.33%，项目

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解决。

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2049m2，利用现有 2 栋生产厂房，1 栋办公

用房，新建 1 条造粒生产线，10 条滴灌带生产线，进行滴灌带生产。 

二、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通榆县润丰滴灌管厂

联 系 人：吴英飞            联系人电话：18844646669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吉林省清山绿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宋工           电  话： 18946701662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 ... 0181024_665329.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20...%200181024_665329.htm%EF%BC%9Bl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环境质量现状的看法； 

（2）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意见； 

（3）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 

（4）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和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环境影响评价单

位提交书面意见（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

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七、公告起止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2.2 公开方式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生态环境网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

日，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 

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16358； 

以下为网站公示截图：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16358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公众意见表纸质版/电子版提交至建设单位。公示期

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23 年 01 月 06 日～2023 年 01 月 30 日期间，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通过生态环境公

示网、中国自然资源报，和建设项目所在地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三种方式

同步公开。 

公示的内容包括： 

一、工程情况介绍 

项目名称：通榆县润丰滴灌管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通榆县乌兰花镇西新力村，厂区中心坐标为经度

122.503221385，纬度 44.690265704，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厂界东侧为空地，

47m 处为民宅；南侧紧邻村路，隔村路 15m 为民宅；西侧为空地，隔空地约 30m

为闲置厂房。 

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2049m2，利用现有 2 栋生产厂房，1 栋办公

用房，新建 1 条造粒生产线，10 条滴灌带生产线，进行滴灌带生产。 

总投资：项目总投资60万元，环保投资为17万元，占总投资的28.33%，项目

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解决。 

二、主要环境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可能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对区域水环

境的影响；造粒、挤出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各种产噪设备对声环境的影响；

各项固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拟采取的治理措施 

3.1 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淘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本项目生

产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的废水用罐车运至瞻榆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2 废气 

本项目产生废气的生产单位为造粒、挤出成型工序，废气为非甲烷总烃。在

废气产生处上方设置集气效率不低于 85%的集气罩，并控制风速不低于 0.3m/s，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收集，收集到的废气经过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

理，有机废气的处理效率为 90%以上，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排

放，排放浓度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中表 4

中限值要求。 

3.3 噪声 

项目运营期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破碎机、清洗机、甩干机、剪切

机、上料烘干机等，针对声源特征，评价提出以下措施：设备定货时向设备制造

企业提出噪声限值，必须选择低噪声的设备；对机械传动部件动态不平衡处认真

进行平整调整；对设备进行定期检修，加强润滑作用，保持设备良好的运转状态，

尽量降低噪声；要求给风机、泵等产噪设备安装减震垫。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

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 

3.4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回用于生产，其余一般废物企业集中收集，由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处理。危险废物集中收集，由有资质单位负责处置。 

四、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通榆县润丰滴灌管厂建设项目，符合我国环境保护目标的要求和区域规划。

只要建设单位在工程的施工建设及运行过程中严格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工程本身

产生的污染，使处理装置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则在评价区域范围内，从环保角

考虑，本项目是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意见的范围 

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征求意见主要事项 

公众对环境质量现状的看法； 

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意见； 

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 

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和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提交书面意见（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七、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通榆县润丰滴灌管厂 

联 系 人：吴英飞           联系人电话：18844646669 

八、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吉林省清山绿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宋工              联系电话：18946701662 

九、环评审批部门 

环评审批部门：白城市生态环境局通榆县分局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在生态环境网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01

月 06 日～2023 年 01 月 30 日。 

公示信息的网址：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21502； 

网络截图：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21502


 

  
3.3.2 报纸 

2023 年 01 月 10 日和 2023 年 01 月 11 日在中国自然资源报进行了 2 次

公示，公示登报情况如下图所示： 

 

 

 



 

 



 

 
3.2.3 张贴公示 

2023 年 01 月 11 日在企业附近便于公众知晓的现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提供的联系方式，对项目可

能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意见，并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编制单位。公示期



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除进行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公示外，尚未开展公众座谈会、

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公众参与调查情况及分析结果 

（1）现场公示结果 

报纸及现场公示期间无人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反对意见。 

（2）网络公示结果 

网络公示期间无人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反对意见。 

（3）查阅情况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环境影

响报告书简本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接到查阅申请。 

（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对意见。 

（5）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

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未

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3 年 4 月 21 日，本项目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进行了第三次公示，公示为

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的拟报批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本及公参说明，简要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通榆县润丰滴灌管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通榆县乌兰花镇西新力村，厂区中心坐标为经度

122.503221385，纬度 44.690265704，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厂界东侧为空地，

47m 处为民宅；南侧紧邻村路，隔村路 15m 为民宅；西侧为空地，隔空地约 30m

为闲置厂房。 

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2049m2，利用现有 2 栋生产厂房，1 栋办公

用房，新建 1 条造粒生产线，10 条滴灌带生产线，进行滴灌带生产。 



总投资：项目总投资60万元，环保投资为17万元，占总投资的28.33%，项目

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解决。 

拟采取的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淘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本项目生

产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的废水用罐车运至瞻榆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产生废气的生产单位为造粒、挤出成型工序，废气为非甲烷总烃。在废

气产生处上方设置集气效率不低于 85%的集气罩，并控制风速不低于 0.3m/s，对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收集，收集到的废气经过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

有机废气的处理效率为 90%以上，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排放浓度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中表 4 中限

值要求。 

项目运营期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破碎机、清洗机、甩干机、剪切

机、上料烘干机等，针对声源特征，评价提出以下措施：设备定货时向设备制造

企业提出噪声限值，必须选择低噪声的设备；对机械传动部件动态不平衡处认真

进行平整调整；对设备进行定期检修，加强润滑作用，保持设备良好的运转状态，

尽量降低噪声；要求给风机、泵等产噪设备安装减震垫。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

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 

本项目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回用于生产，其余一般废物企业集中收集，由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处理。危险废物集中收集，由有资质单位负责处置。 

6.2 公开方式 

2023 年 4 月 21 日，本项目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的

网址如下：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34356；截图详见下图。 





4 21


